





                              港安委办函〔2026〕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黄石港区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

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bookmark: _GoBack]近期，国内多地自建房安全事故频发，房屋安全风险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迫在眉睫。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按照鄂安办〔2026〕11号文件要求，全面落实省、市、区安全生产工作各项部署，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区安委办现就进一步强化全区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明确如下：
一、明晰责任分工，压实排查整治职责
本次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严格遵循“三管三必须”原则，结合前期工作实际，明确各方整改职责，杜绝推诿扯皮、工作脱节。区住保局作为行业主管单位，已梳理形成全区自建房明细统计表，为本次排查整治提供基础底数支撑，后续负责统筹全区排查整治工作、全程督导工作进度、做好信息归集与闭环管理，承担行业牵头督办责任；区消防救援局聚焦自建房消防安全隐患，全程开展专业技术指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配合街道完成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指导并验收整改工作，确保消防隐患整改合规到位；各街道办事处严格履行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对照区住保局梳理的自建房明细统计表，全面开展辖区内自建房隐患排查、组织推进整改、现场安全管控等工作，督促房屋产权人、使用人按期完成隐患整改。
二、紧扣底数台账，全面开展排查整改
目前，区住保局已梳理形成全区自建房明细统计表（见附件），明确辖区自建房基础底数，为本次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提供核心依据。后续工作核心为以表为基、全面排查、靶向整改，各街道、区消防救援局对照自建房明细统计表，逐栋逐户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并高效推进整改，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确保所有排查发现的隐患按期清零。
（1） 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各街道对照区住保局下发的自建房明细统计表，全面扛起属地排查整治属地责任，逐一对接房屋产权人、使用人，开展拉网式结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违规改扩建、主体结构破损、违规装饰装修等问题，建立结构安全隐患问题清单，向产权人、使用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全程跟踪整改进度，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区住保局要切实履行行业主管职责，及时对接房屋安全专家，全程为排查整治工作提供专业帮扶指导和技术支撑，破解整改难题、规范整改标准。各街道同步协助配合区住保局开展整改复核，及时上报排查整改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确保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无死角、整改全到位。
（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区消防救援局对照区住保局下发的自建房明细统计表，全程为街道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提供专业技术指导，重点明确消防设施缺失、疏散通道堵塞、电气线路不规范、违规用火用气、电动车违规充电等突出隐患的排查标准和整改规范，上门开展现场指导，并对排查发现的消防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各街道牵头组织开展辖区自建房消防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建立消防隐患问题清单，督促产权人、使用人按照消防专业指导要求逐项完成整改，配合区消防救援局做好整改验收工作，全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风险。
本次排查整治由区住保局统一牵头部署，各街道作为属地主体全面开展排查整改工作，区消防救援局提供消防安全专项专业指导，全程聚焦自建房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两大核心，以“底数清、排查实、整改严”为标准，靶向发力、精准整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确保隐患清零。
三、规范闭环管理，强化排查整治实效
排查整改工作实行“以表定底、排查建单、属地落实、专业指导、验收销号”闭环管理。区住保局统筹牵头全区排查整治工作，全程督办和整体调度；各街道对照自建房明细统计表完成排查后，建立辖区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隐患整改完成一户、及时上报复核一户；区消防救援局对消防隐患整改情况逐一验收，区住保局对结构隐患整改情况逐一复核，验收复核合格后方可销号，对整改不到位的持续挂牌督办。对排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各街道第一时间落实人员撤离、现场封闭等紧急管控措施，坚决守住“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强化督办问责，严明工作纪律
区安委办将全程跟踪督办本次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开展现场抽查核查。对排查整治工作推进有力、隐患按期清零的单位予以通报表扬；对属地排查不细致、整改不力、配合滞后、敷衍塞责、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因失职失责导致隐患排查不到位、整改不彻底，引发安全事故的，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请各街道、区消防救援局、区住保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迅速组织开展全面排查，紧盯排查出的隐患问题清单，狠抓整改落实，密切协同配合、高效推进工作，全力完成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各项工作任务，坚决筑牢全区房屋安全防线。排查整改工作进展情况请按要求及时报送区安委办。

附件：经营性自建房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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